高阳县信访局

2021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报告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
我单位高度重视此次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，成立了以局长段亚辉为组长，其他班子成员为副组长，各科室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领导小组，从整体支出、部门职责、工作活动、预算项目四个层面开展全面绩效自评。年初已召开党组会议，研讨各科室工作职能及资金需求。同时对日常支出，严格按月执行财务会审制度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
（一）部门总体工作开展情况

1、2021年信访基本情况

（1）进京访

①未发生进京集体访。

②发生进京个访7批12人次。

1-9月我县进京访在全市各县（市、区）中访量排名暂定为第3名（望都县6批6人次、顺平县10批11人次）。按照《河北省社会稳定评价办法》考核计算方法“年度同比增幅（降幅）每高出（低于）全省增幅（降幅）1个百分点，减0.02分，最多减1分”测算，保定市同比降幅81%，我县同比降幅为57%，低于全市24个百分点，减分0.48分，排名全市第16名。
（2）赴省访

赴省个访17批33人次，无赴省集体访。

（3）到市访

到市访共20批66人次，其中到市集体访5批44人次，到市个访15批22人次。

（4）来县访

1至10月份，领导干部共接待群众来访759批次1153人次，纯户168户，重复访人数964人次。
2、2021年信访工作开展情况

（1）真包真联真督重复信访和积案化解。为有效化解信访案件，我县梳理出了234件信访案件，全部纳入了领导包联范围，目前已办结220件，息诉160件。第一批县级领导包联信访案件51件，市级领导包联信访案件35件，省级领导包联信访案件1件，全部办结息诉。第二批县级领导包联信访案件40件，办结息诉40件；市级领导包联信访案件30件，正等待市联席办通知，将全部录入河北省阳光信访工作平台；省级领导包联信访案件暂未通知。为防止“七一”后进京访反弹，全县梳理出1-6月份进京访、赴省访、到市访、来县初访信访案件共66件，开展化解信访积案“百日攻坚”行动，活动截至9月底，办结61件、办结率92%，化解32件、化解率48%。应市级要求，我县开展化解涉房地产领域信访突出问题集中攻坚行动，共梳理10件涉房隐患，目前，已化解1件，其它9件正在持续推进化解中。

中联办和省联办共交办的重复信访事项第一批128 件，全部办结；10月份刚交办第二批重复信访事项27件已建立台账。
（2）严防严管严控矛盾纠纷隐患。1-10月，信访局在全县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，共排查出信访隐患83件，全部落实“四明确”，已全部办结，息诉6件。我局坚持日排查、日报告，与月排查相结合，做到横向到边、纵向到底，应排尽排，随时掌握动态信息，确保不留死角，不漏一事一人。对排查出的信访隐患，逐一落实“四明确”责任制，限期化解，最大限度将问题解决在基层、化解在萌芽。全国两会、“七一”建党10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及我县举办旅发大会期间完善保障方案，调整充实队伍，做好驻京值班工作，对重点信访人员进行临控，没有发生一起“到北京重点地区”访和进京访，没有发生一起因信访造成恶劣影响的事件。为确保十九届六中全会顺利进行，对我县241人进行了临控，并附重点人员人脸照片，为智慧安检、智能查控提供数据支撑。
（3）抓牢抓细抓实网上信访办理。县群众工作中心通过积极宣传手机微信、网上信访等形式，积极打造网上信访投诉渠道，今年以来共受理1868件，办结 1868件，办结率100%。同时明确要求各部门对每件网上交办案件严格按“三到位一处理”原则依法办理，做到“四不欠账”（不欠法律账、不欠政策账、不欠经济账、不欠感情账）。1-10月份，我县“三率”（及时受理率100%、按期答复率100%、群众满意率99.65%）工作预估在全市排名前列。2021年网上信访工作经验作为典型在全省推广。
（4）尽职尽责尽心落实工作机制。今年8月份与8个乡镇（街道）、11个重点部门签订了《2021年度信访工作责任书》并制定了《2021年信访工作考核办法》。截至目前，因“四访”发生县联席办印发通报5期，对相关乡镇进行了通报批评，对“四访”发生的村干部们依规进行了绩效工资扣除。同时，积极推进信访公开听证机制，2021年7月组织相关人员对郗玉坤、赵冬冬召开了信访听证会，有效推进了矛盾及时化解。对盐业13名改制人员召开了预警告知会，对信访人起到了震慑作用。强化依法打击力度，规范信访秩序，1-10月份刑事拘留2人。

（5）高标高质高效争创“全国信访工作示范县”。按照上级全国信访工作示范县（市、区）创建活动方案和全国信访工作示范县评定方法，我县通过自评，除“越级走访人数”一项指标与评定标准有一定差距外，其他各项指标均符合评定标准。8月9日，我县已将示范县创建活动自评报告上报市信访局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1、信访事项受理及时率

信访事项在规定时间内及时受理、转送、交办，及时受理率达到了100%，完成情况很好。

信访事项按期结案率

信访事项需在两个月内务必出具处理意见，按期办结，我局2021年的按期结案率达到100%，完成情况很好。

解决特殊信访疑难问题件数

指导全县信访督查、复查复核、听证等工作，并对相关事项进行审核、上报，为有效化解信访案件，我县梳理出了234件信访案件，全部纳入了领导包联范围，目前已办结220件，息诉160件。全县梳理出1-6月份进京访、赴省访、到市访、来县初访信访案件共66件，开展化解信访积案“百日攻坚”行动，活动截至9月底，办结61件、办结率92%，化解32件、化解率48%。
信访事项群众满意率

信访事项办结后，群众的认可程度及对信访机构和责任单位的满意程度达到99.65%，完成情况很好。

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
（一）畅通信访渠道，提高信访事项办理质量和效率。严格按照《信访条例》、《河北省信访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认真负责地处理好群众来信、来访和网上投诉，及时妥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，确保在第一时间把工作做到位，防止问题积累、矛盾激化、信访上行。1-10月份，我县“三率”（及时受理率100%、按期答复率100%、群众满意率99.65%）工作预估在全市排名前列。2021年网上信访工作经验作为典型在全省推广。
（二）妥善处置非正常访，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。加强非正常访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切实发挥指导协调作用。对非正常上访人员，积极配合公安机关，按照冀公法(2015)100号文件要求，于规定时间内依法处理到位。从全县范围内筛选扰乱社会秩序人员，组织、煽动、串联集体上访人员，重复上访、恶意登记人员依法教育处理的反面典型案例，配合宣传部，进行公开宣传曝光，依法规范信访秩序，端正信访导向，教育引导群众依法逐级有序信访。
（三）推动重要信访事项解决，用好特殊疑难信访问题专项资金。积极推动各乡镇、县直有关单位与包案县级领导和联系乡镇县级领导进行沟通汇报，对每起信访事项逐案按照“三到位一处理”要求，砸死稳控责任，未发生重点人员失控、漏管、脱离视线等情况。对本级受理和上级转交办的信访事项，严格按照《信访事项办理工作流程》有关规定，做好登记、受理、转送、交办工作。对特殊疑难信访问题，充分利用专项资金，推动信访事项解决。

（四）进一步提高信访干部业务能力，提高信访信息化应用水平。一是定期组织信访干部业务能力培训，提高县乡信访干部业务素质，切实增强化解疑难信访问题的能力。二是进一步深化信访网络信息化建设，规范信访事项办理工作程序，从根本上积极解决上访秩序混乱问题。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
（一）存在的问题

1.预算管理制度不够完善，年初预算编制不够精细，未真正建立规范的预算管理体系和编制体系，缺乏科学的定量分析。

2.预算绩效管理缺乏专业管理人员。目前，我单位预算绩效管理人员主要以财务人员为主，专业知识相对不足。

3.内控制度有待加强。虽已制定相关内控制度，但执行力度不够，按照上级要求，我单位将进一步完善内控制度，在执行上下功夫。

（二）改进措施及建议

1.科学合理编制预算，严格执行预算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，结合我单位实际工作情况，科学合理编制部门预算，既要满足工作需要，保障工作正常运行，又要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，厉行节约。

2.完善管理制度，特别是完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。始终坚持所有专项资金“先定办法，后分资金”，使项目资金的使用更规范合理，发挥更大效益。

3.实现预算财务分析常态化。及时向局党组汇报预算支出情况，对可能出现调整、追加预算的项目及时进行报告，对可能超出预算的项目及时进行预警分析，实现预算执行均衡性。

4.建议进一步加大宣传、指导和培训力度，营造预算支出绩效评估良好氛围，让预算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理念贯穿于财务工作始终，让单位有真正懂预算绩效管理、评估的行家里手。

  高阳县信访局      

2021年11月24日


